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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69                                         证券简称：天能重工                                        公告编号：2025-036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未发生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能重工 股票代码 30056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春梅 于新晓 

办公地址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三里河街道东方理想家 2 栋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三里河街道东方理想家 2 栋 

传真 0532-58829955 0532-58829955 

电话 0532-58829955 0532-58829955 

电子信箱 ir@qdtnp.com ir@qdtn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为风机塔架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新能源（风力、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

投资和建设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27,304.5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2.7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150.6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04.00%。公司实现风机塔架产量约 44.69 万吨，实现销售约 43.51 万吨。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合计持有新能源发电业务规模约 681.3MW，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约 60,028.80 万元。其中持有并网光伏电站约

118MW，实现营业收入约 11,427.60 万元；持有并网风力发电场约 563.3MW，实现营业收入约 48,601.20 万元。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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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司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 2,413 小时，实现上网电量 16.03 亿千瓦时。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风力发电用风机塔架（含混塔及海上风机塔架、单桩）、海上光伏支架、海上油气管桩、

锚栓以及新能源发电业务。风力发电设备通常包含风电机组、风电支撑基础以及输电控制系统三大部分，公司所生产风

机塔筒及单桩为风电设备支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新能源发电业务为风力发电场和光伏电站的运营，其工作原理

是将风能、光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升压变电站升压后输送至电网，完成发电销售。 

（三）经营模式 

风机塔架（含海上风机塔架及单桩）等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1、采购模式。公司原材料采购采取“以产定采”的模式，原材料采购基本与销售合同相对应。公司通常在与下游客

户签订销售合同后，根据客户确定的交货计划、公司资金情况和原材料价格走势情况，合理安排原材料采购数量及采购

时间，降低钢板等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盈利造成的影响。 

2、生产模式。公司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即根据销售合同及客户提供的技术图纸进行原材料采购，然后根据客

户的供货计划组织生产。公司与客户沟通各项目的供货计划后，制定排产计划，由技术中心进行技术准备，通过审核后

下发给生产管理部，同时，生产部门按照合同要求填写领料申请，通过审批后开始组织生产。 

3、销售模式。公司风机塔架销售订单主要通过招投标方式取得，且生产及销售采取“属地就近”原则，降低运输费

用，提升保供交付效率，增强客户服务能力。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共有 13 个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山东、新疆、吉

林、云南、湖南、江苏、内蒙古、广东等地，具体年产能情况如下：（1）山东青岛工厂：80,000 吨；（2）吉林通榆工

厂：40,000 吨；（3）吉林大安工厂：50,000 吨；（4）新疆哈密工厂：34,000 吨；（5）内蒙古兴安盟工厂：40,000 吨；

（6）内蒙古商都工厂：40,000 吨；（7）内蒙古包头工厂：40,000 吨；（8）云南玉溪工厂：25,500 吨；（9）湖南郴州

工厂：34,000 吨；（10）甘肃民勤工厂：50,000 吨；（11）江苏盐城工厂（海工）：100,000 吨；（12）广东汕尾工厂

（海工）：100,000 吨；（13）东营工厂（海工）：200,000 吨；上述基地合计产能约为 83.35 万吨。同时，公司将对江

苏盐城工厂进行技改及扩建，项目建设完成后将增加年产能 8 万吨，主要目标产品包括大型单桩、塔筒、导管架、吸力

桶及油气管桩等海工产品。 

（四）主要的业绩驱动因素 

1、风电产品矩阵进一步完善 

持续加码攻关海塔基础导管架、大直径单桩产品、漂浮式浮体制造等新产品新工艺，产品结构进一步丰富；持续推

进质量管控体系建设，获得中国钢结构特级资质和 API 美国石油学会认证。首次承接钢板材质为 Q500 的批量陆上塔筒

项目，首次承接直径达 12 米的 25MW 的海上样机塔筒项目，创造了国内海上风电塔筒单机容量最大的制造纪录。 

2、优化产能布局 

深化落实“两海”战略，推动海工基地江苏天能技改及扩建，逐渐关停效益低的工厂，动态优化制造板块产能布局。 

3、多措并举加强精细化成本管理 

引入数智化平台，公司从采购、生产、销售等多环节强化成本管控，多管齐下推动降本增效，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4、加强现金流管理 

落实全面预算管理体系，强化成本管控和费用支出管理能力，加强现金流管理，重点推动应收账款清收，经营现金

流自 2020 年后首次实现正流入。 

5、高质量推进新能源电站开发运营 

积极参与海上风电、源网荷储、新型增量配电网等项目；坚持实施新能源项目滚动开发战略，做好现有项目运维管

理，开展绿电、绿证交易等新业态。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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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4 年末 
202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2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951,612,409

.66 

12,842,627,130

.54 

12,842,627,130

.54 
-6.94% 

11,165,354,541

.34 

11,165,354,541

.3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5,273,820,165.

36 

5,670,435,686.

91 

5,670,435,686.

91 
-6.99% 

4,002,520,292.

43 

4,002,520,292.

43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2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3,273,045,306.

41 

4,235,481,121.

87 

4,235,481,121.

87 
-22.72% 

4,182,765,865.

80 

4,182,765,865.

8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

261,506,333.12 
251,454,371.65 251,454,371.65 -204.00% 229,476,253.66 229,476,253.6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253,899,098.94 
251,835,314.10 251,835,314.10 -200.82% 205,281,072.19 205,281,072.19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63,496,538.14 
-

531,359,044.47 

-

531,359,044.47 
187.23% 

-

110,946,224.04 

-

110,946,224.04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559 0.2745 0.2745 -193.22% 0.2847 0.28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559 0.2745 0.2745 -193.22% 0.2847 0.2847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4.76% 5.20% 5.20% -9.96% 5.84% 5.84%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 

财政部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财会〔2023〕2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7

号”）。 

①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 

解释第 17 号明确：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实质性权利的，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动负债。 

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权利可能取决于企业是否遵循了

贷款安排中规定的条件（以下简称契约条件），企业在判断其推迟债务清偿的实质性权利是否存在时，仅应考虑在资产

负债表日或者之前应遵循的契约条件，不应考虑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应遵循的契约条件。 

对负债的流动性进行划分时的负债清偿是指，企业向交易对手方以转移现金、其他经济资源（如商品或服务）或企

业自身权益工具的方式解除负债。负债的条款导致企业在交易对手方选择的情况下通过交付自身权益工具进行清偿的，

如果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将上述选择权分类为权益工具并将其作为复合金融工具

的权益组成部分单独确认，则该条款不影响该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 

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规定时，应当按照该解释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进行调

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4 

②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 

解释第 17 号要求企业在进行附注披露时，应当汇总披露与供应商融资安排有关的信息，以有助于报表使用者评估这

些安排对该企业负债、现金流量以及该企业流动性风险敞口的影响。在识别和披露流动性风险信息时也应当考虑供应商

融资安排的影响。该披露规定仅适用于供应商融资安排。供应商融资安排是指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一个或多个融资提

供方提供资金，为企业支付其应付供应商的款项，并约定该企业根据安排的条款和条件，在其供应商收到款项的当天或

之后向融资提供方还款。与原付款到期日相比，供应商融资安排延长了该企业的付款期，或者提前了该企业供应商的收

款期。 

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规定时，无需披露可比期间相关信息及部分期初信息。

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2）执行《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 

财政部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发布了《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财会〔2023〕11 号），适用于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确认为无形资产或存货等资产的数据资源，以及企业合法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但不满足资产确认条件而未予确认的数据资源的相关会计处理，并对数据资源的披露提出了具体要求。 

该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企业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该规定施行前已经费用化计入损益的数据资源相关支

出不再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关于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的会计处理”的规定 

财政部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财会〔2024〕24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8

号”），该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前执行。 

解释第 18 号规定，在对因不属于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有关规定，按确定的预计负债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

贷记“预计负债”科目，并相应在利润表中的“营业成本”和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流动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预计负债”等项目列示。 

企业在首次执行该解释内容时，如原计提保证类质量保证时计入“销售费用”等的，应当按照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

溯调整。 

本公司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20,451,630.15 644,616,000.53 661,915,053.89 1,446,062,62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3,316,367.33 21,745,329.42 -59,300,443.73 -267,267,58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823,858.75 24,375,151.37 -61,979,184.77 -257,118,924.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3,915,646.09 -117,594,628.16 69,480,814.71 347,694,705.5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38,974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1,08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5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62% 231,316,952.00 0.00 不适用 0.00 

郑旭 境内自然人 8.73% 89,279,687.00 0.00 不适用 0.00 

张世启 境内自然人 3.27% 33,464,569.00 0.00 不适用 0.0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6% 13,902,700.00 0.00 不适用 0.00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山东土地

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国

君资管君得山东土地成长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7% 9,957,325.00 0.00 不适用 0.00 

宁波佳投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7,112,375.00 0.00 不适用 0.00 

江西中文传媒蓝海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7,112,375.00 0.00 不适用 0.00 

贵州省金产壹号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5% 6,685,633.00 0.00 不适用 0.00 

#安信证券资管－浦发银行－

安信资管定臻宝 7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3% 6,401,137.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道禾志医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上海道禾丰源私募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63% 6,401,137.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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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天能转债 天能转债 123071 
2020 年 10

月 21 日 

2026 年 10

月 20 日 
69,385.71 

第一年为 0.40%，第二年为 

0.60%，第三年为 1.00%，

第四年为 1.60%，第五年为 

2.50%，第六年为 3.00%。 

报告期内公

司债券的付

息兑付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公告了《关于天能转债 2024 年付息的公告》，根据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报告期内付息为“天能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3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0 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1.60%，本次付息每 10 张“天能转债”（面值 1,00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 16.00 元（含税）。除息日为 2024 年 10 月 21 日，付息日为 2024 年 10 月 21

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天能转债 2024 年付息的公告》

（2024-061）。 

（2） 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24 年 6 月 20 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4〕2933 号），确定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天能转债”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3）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资产负债率 55.59% 55.60% -0.0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25,389.91 25,183.53 -200.82% 

EBITDA全部债务比 5.52% 13.35% -7.83% 

利息保障倍数 -0.37 2.20 -116.82% 

三、重要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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